[bookmark: OLE_LINK3]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工业兴区促进产业提质增效若干政策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贯彻党工委、管委会关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，锚定建强实业兴市“主阵地”，聚焦构建“2+1+N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，建设完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支持满园提质激励
（一）租赁入园工业项目激励。对工业企业租赁入驻园区标准厂房的，按企业设备投资规模、投资入库、升规入统、生产规模等考核指标，按比例给予不超过6年厂房租金减免和最高2000万元设备购置及厂房装修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合局）
（二）购地自建工业项目激励。对购地自建的工业项目，综合投资规模、建设进度、设备投资规模、投资入库、达产上规、生产规模等考核指标，给予最高1亿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合局）
（三）扩大固投项目激励。对工业企业租赁园区标准厂房的，根据企业升规入统、生产规模等经济考核指标，在企业购买所租赁标准厂房时，给予企业正式租赁厂房6年内实际缴纳租金等额的“先租后购”抵购款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合局）
二、鼓励企业开局冲刺
（四）企业持续生产激励。鼓励工业企业保持生产稳定，对工业企业在春节期间（法定节假日）加班生产的，根据加班期间用电情况，给予企业最高1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五）企业满负荷生产激励。激励工业企业在一季度开足马力、满负荷生产，推动经济实现“开门红”，根据一季度工业企业的经济规模增长幅度及新增量情况，给予企业最高1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三、鼓励企业协作发展
（六）企业融通发展激励。鼓励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协同发展，支持产业链协作配套。对配套采购产品达到一定金额的，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七）企业参展拓市场激励。对省、市、区各级部门及行业、协会组织参与的国际、国内展销展会。按企业实际支出展位费的50%给予每年最高1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四、鼓励企业扩大生产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八）企业做大营收激励。鼓励企业抓市场、抢订单，扩大生产规模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取得突破或实现高速增长的企业，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九）规模化租赁厂房激励。对工业企业租赁标准厂房生产经营，年产值规模突破10亿元的，对次年厂房租金全额减免，最高不超过5年，总额最高10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十）企业技术改造激励。对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、大规模设备更新及“智改数转”的项目根据完成投资额，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五、企业梯度培育激励
（十一）品牌创建激励。对新认定和复审通过的国家“制造业单项冠军”企业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激励；对新认定和复审通过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最高20万元激励；对新认定和复审通过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，给予最高5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十二）升规入统激励。对工业企业首次实现升规入统的，给予最高15万元奖励。对企业租赁园区标准厂房，一年内实现升规入统并在统计库稳定运行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一年厂房租金全额免除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六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
（十三）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企业实际研发费用达到一定规模且实现增长的，按当年实际研发费用增量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20万元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十四）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。对年新获得国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万元激励；对新认定的独角兽企业、瞪羚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激励；对新认定和复审通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激励；对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的给予最高0.2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十五）支持中试平台建设。对新获批的国、省级中试研发平台，给予建设主体最高50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七、支持绿色安全发展
（十六）支持企业绿色发展。对通过国家级、省级绿色工厂认证的企业，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（十七）支持安全标准化建设。对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企业，经区级安全监管部门验收通过后，给予最高2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应急管理分局）
（十八）支持绿色安全提能。对工业企业因改善生产环境整体搬迁入驻园区标准厂房的，给予入驻首年厂房租金全额免除奖励，入驻次年企业规模增长达到10%的，再给予次年厂房租金全额免除奖励，最高不超过3年，总额最高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八、要素保障支持
（十九）项目融资贷款激励。对工业企业新建项目，根据项目投资规模，对企业在厂房建设、购买设备及公司生产运营给予融资资金支持；根据企业项目建成后营业规模对该笔融资资金所产生融资成本（利息、手续费等）给予一定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财政金融局）
（二十）企业生产用电激励。支持企业扩大生产，根据企业全年生产用电及生产规模，对实现正增长的企业给予最高30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经信商科局）
九、附则
（二十一）本政策措施适用于在遂宁经开区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主营业务需符合遂宁经开区产业发展方向，申报期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及环境污染事故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。
（二十二）本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，由相关牵头部门制定细则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本政策及区级同类政策不可重复享受，按“就高”原则执行，与国、省、市级政策可叠加享受。
（二十三）本政策所需资金由区级财政予以保障，纳入年度预算。

